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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内容
高桥街道阴水坊村、马务村企业拆除及垃圾清运工程，采购预算：5437854.00元，项目概况：高桥街道阴水坊村、马务村企业拆除及垃圾清运工程。需要拆除及垃圾清运的企业约40户，建筑面积约100701㎡。拆除及垃圾清运全费用上限价为54元/㎡，其中包括：拆除机械费、地面破碎费、混凝土破碎费、垃圾清运费、消纳费及环保措施费；投标人报价不得超出限价，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投标单价据实结算，单总费用不得超出采购预算；简要技术要求、用途：拆除及垃圾清运工程。
2.本次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包含高桥街道阴水坊村、马务村企业拆除及垃圾清运工程,与其内容相关的安全生产、治污减霾、场地看护等工作。
3.工程数量
高桥街道阴水坊村、马务村企业拆除及垃圾清运工程。需要拆除及垃圾清运的企业约40户，建筑面积约100701㎡。
4.拆除及垃圾清运要求：
（1）乙方应认真按照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及本工程技术说明要求进行施工，并应接受甲方代表或委派人员的检查、检验，乙方应为甲方人员检查提供便利条件，对不合格的部分按甲方代表及委派人员的要求返工修改，承担由自身原因导致返工修改的费用。
（2）在安全文明施工问题上，必须严格按照标准规范严格执行，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故应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与其他人员发生纠纷，在服务期间与其他人员产生的纠纷，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4）中标单位在施工前需按照市容执法部门的要求安装车辆冲洗设备。
（5）严格按照施工说明书进行施工，确保工程质量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如期完工和交付。
（6）拆除废弃物运输过程中造成道路及环境污染的，乙方应当立即清除污染。未及时清除的，由所在区、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清除，清除费用由乙方承担。

（7）服务单位应当对垃圾进行分类，不得将拆除垃圾与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混合处置。清运前应设置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围蔽设施，出口道路硬化处理，设置车辆冲洗设备并有效使用，设置洗车槽和沉淀池并有效使用，采取措施避免扬尘。
5.质量标准
达到国家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